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5), 4338-4345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616  

文章引用: 丁相中. 交通肇事罪的责任认定之问题研究[J]. 法学, 2023, 11(5): 4338-4345.  
DOI: 10.12677/ojls.2023.115616 

 
 

交通肇事罪的责任认定之问题研究 

丁相中 

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2023年7月14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28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15日 

 
 

 
摘  要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款将交通事

故责任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成立的前置条件，将行政责任认定作为一个罪名成立的前提基础。不应将交

通事故认定书所载的当事人责任不加审查地直接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案依据，更不应当模糊行政责任和

刑事责任的界限。追求行政效率的行政责任认定介入到以正义为核心的刑事责任认定，必然会破坏交通

肇事罪的犯罪构成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降低司法正义价值的优位性，不利于对交通肇事罪的公正处理。

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删除《解释》中规定的前置条件，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应当独立判断，满足其犯罪构成

要求，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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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e Trial of 
Criminal Cases of Traffic Accidents, publish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tipulates in Article 
2, Paragraph 2, that traffic accident liabili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ffic acci-
dent crimes, and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is recognized a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stablish-
ment of a cri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ies contained in the traffic accident confi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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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should not be taken as the basi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rime of traffic accident with-
out review,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not be blurred. The determ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in pursuit of adminis-
trative efficiency is involve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with justice as the 
core, which will inevitably destroy the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of the crime constitution of 
traffic accident crime, reduce the primacy of judicial justice value, and not conducive to the fair 
treatment of traffic accident crime. Th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to delete the preconditions 
stipulat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me of traffic accident should be 
judged independent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ts crime constitution, and conform to the prin-
ciple of statutory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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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通肇事罪在我国的发展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是与交通事故责任紧密联系的

[1]。理论上，刑法上一个罪名的成立(包括交通肇事罪)只需要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然而，《关于审理

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 2 条第 2 款规定：“交通肇事致

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据

此，交通事故责任是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前提基础，这一规定引发了诸多质疑，本文通过分析交通事故认

定书的性质，明确其效力仅在行政法的范畴，又区分交通事故领域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从而明确责

任认定前置的会导致的责任混淆问题，在本文最后提出笔者认为最佳的解决路径，以期解决事故责任前

置导致的一些列的问题，以理论促进实务发展。 

2.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 

2.1. 具备证据属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3 条规定，交通事故认

定书已经非常明确地被定义为一种证据[2]，但是却没有明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或者说应当将其归

为哪一类证据。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 50 条规定：“证

据包括：(一) 物证；(二) 书证……”根据该条文的规定，证据有上述明确规定的八种。 
然而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作为何种证据使用我国法学界主要有如下四种观点：1) 书证说。支持

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是核心，交通事故的情况和客观事实主要来自于认定书的证明

[2]，换言之，以书证的方式还原案件。2) 鉴定结论(鉴定意见)说。该类学者认为交通警察具备专业的技

能和良好的鉴定能力[3]，在此基础之上，依赖交警的此项技能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此来明确或者解

决交通事故所涉及的一系列专业问题，比如责任如何划分、违章严重程度、事故原因等。3) 勘验、检查

笔录说。此类学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主要作用是文字记录[4]，具体地讲，交通事故认定书就是交通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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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对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后作的一个文字记录。同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3 条的规定，其中

也是涵盖了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等。4) 证人证言说。此类观点支持者较少，赞成该观点的学

者认为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交通警察在交通事故中的身份为证人，不管是涉及到民事赔偿，还是该事

故有一方当事人要承担刑事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都是作为交通事故的证明向法院提供[5]，此时交通事

故认定书的性质便是证人证言。 
目前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层面都没完全明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归属于哪一种证据中[6]，但是

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实践中是得以明确的：1)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在解决交通肇事罪的案件中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绝大多数的案件，能够影响着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罪与非罪、此罪彼罪和定罪量

刑等关键性的因素，在民事诉讼中也决定着赔偿金额的多少。2) 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刑事诉讼中到底应该

归属哪一类证据并不影响刑事审判的过程和结果。笔者认为，鉴于其在司法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没有

必要将其拘泥于某一类证据中，而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已经得知，交通事故认定书既能够记载交通事故的

发生情况和客观事实，还能够对责任大小、事故的原因进行相对清楚地鉴定，还能够作为具有“证人证

言”性质的一份证明出现在法庭诉讼中。换言之，与一般意义上的证据相比较，交通事故认定书更应该

是一种综合类证据，并且具有“准司法裁判文书”的特性[7]。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 73 条中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的内容表述为：“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此

处非“依据”一词。如果是作为依据，不能更改，只有遵守，此时法院的司法权实际上就会被公安交管

部门的行政权所绑架。而作为证据，意味着人民法院有权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审查、核实、质证并最

终决定其效力。 

2.2. 具备划分责任的行政法律效力 

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中，交通事故责任可以划分为五类：全部、主要、同等、次要和无责。

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标准是一般根据形成事故的原因力、原因力是否是行为人过错形成的、各方过错在

原因力中的作用。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依据主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

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
其中后两部法律明确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本法，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 条将立法目的明

确为立法在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各个主体的财产安全及其

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此外，第七章法律责任，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设置了相应的

法律责任，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等。由此可知，《道路交通安全法》是

行政法，是调整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部门法，是一部明确道路交通管理机关服务内容

的法律。该法所保护的是道路交通安全与秩序，正是这种价值体现出强烈的行政法律关系[8]。 
前文已述，交通事故认定书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被明确定义为证据，既然作为一个基础性、综

合性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必然会成为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追责的关键性材料。然而，交通

事故责任并不必然等同于刑事责任的承担。以“逃逸行为”举例说明，根据《实施条例》第 92 条的规定，

行为人在交通事故中出现逃逸行为，原则上是承担全部责任的，但是行为人仅仅是具备逃逸情节并不一

定构成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不仅是一个行政犯，还是一个结果犯，要求造成重大事故，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若行为人没有造成上述结果则不够成交通肇事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此时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所表述的“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不能够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 

3. 交通事故中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前置条件极易模糊行政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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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刑事责任之间的界限。因此需要对二者进行区分，明确两种责任的界限和联系。  

3.1. 基本归责原则不同 

根据《实施条例》第 91 条的规定，决定交通事故确认责任的两个核心是“作用力大小”和“过错的

严重程度”。前者是对交通事故客观要件的评价，作用力大小代表了行为人的行为与事故发生的关联程

度以及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的密切程度。后者是对交通事故行为人主观要件的评价，表现为“故

意”或者“过失”[9]。根据《程序规定》第 60 条的规定，交通事故当事人原则上只要有过错就要承担事

故责任，责任的大小与各方过错相关联，无过错即无责任。 
按照通说观点，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为罪过责任[10]。罪过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故意和过失。我国对与

刑事罪过责任超采取“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的处罚原则。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是过

失，这里的过失不是指肇事者违反交通法规的违章行为是过失的，而是指肇事者对自己违章行为所造成

的危害后果的心理态度是马虎大意的或者是过于自信的，即肇事者没有预见到违章行为会导致危害结果

的发生，但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才导致了重大交通事故的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是肇事者已经预见到

违章行为会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是过于自信，以为能够避免，而正是因为过于自信没有采取措施才

导致了重大交通事故的危害结果的发生。 
因此，行政层面的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其过错主要是行为对于实际上指行为人对《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一系列相关的交通法规的违反行为，强调行为人的客观违章行为。而

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罪过原则，强调过失的心理态度，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二者在刑

法上的因果关系。 

3.2. 承担责任的实行行为不同 

不是所有违章行为都能够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11]。笔者将行政违章行为不能成为交通肇事罪

的实行行为总结为三类： 
第一类：违反义务性规定的违章行为。所谓义务性规定是指出于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和道路交通的安

全考量，要求行为人积极地履行交通法律法规中某些规定[9]。比如，有关驾驶汽车安全带的佩戴要求、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粘贴规范等，和其他交通规范相同，违反上述规定同样会受到相关的

交通法规的否定性评价。但是，上述违章行为不会导致交通肇事罪所规制的法律后果，或者说即使肇事

者(犯罪人)违反了上述义务性规定，同时也出现了交通肇事罪所规制的法律后果，但违章行为与危害结果

之间并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此类行为不会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 
第二类：与危害结果无因果关系的违章行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通说认为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

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12]。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必然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其中必然性是指

因果关系一般表现为两种现象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具体而言，

在交通肇事罪中，肇事者(犯罪人)的违章的实行行为与交通肇事的危害结果必须要达到一个内在的、必然

的、合乎规律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如果违章行为如果不能够必然引起危害结果，或者如果没有该行

为，危害结果依然会发生，那么此时违章行为不是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以一个案例说明，甲酒后驾

驶机动车，经过一条井盖松动的道路，汽车压到井盖，井盖弹出导致路人乙死亡。案例中甲酒后驾驶属

于违章行为，但是酒驾的违章行为存在与否都会导致路人乙的死亡，导致路人乙死亡结果的真正原因是

井盖松动，即使甲没有酒后驾驶，经过此处压倒井盖，由于井盖的松动依然会导致乙的死亡。因此，与

行政层面的过错归责原则相比，刑法上的罪过归责原则更加强调实行行为(违章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

系，而不是单纯的客观层面的违章行为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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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推定的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的违章行为。根据《程序规定》第 61 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

若行为人实施了本条文所禁止的行为，此时便推定其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也具备减轻责任事由。与《程

序规定》第 60 条规定的一般认定规则相比，显然这一特殊认定规则适用的是补充的、推定的无过错责任

归责原则。此类行为属于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为人的通常为了逃避或者减轻法律责任所做的行为[5]，对于

交通肇事罪而言，必须违章的实行行为在前，而后又因其实行行为导致了肇事的危害结果的发生。然而

推定的事故责任是事故事实无法查清、违法行为有无及违法行为在事故中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的情况下，

根据法律的规定所作出的一种推定，其本身不一定反映事故事实的真实情况，很有可能使无责任变成了

主要或者全部责任[1]，不符合证据的客观性要求，因此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3]。因此《程

序规定》第 61 条规定的推定的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的违章行为不能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但可以作

为犯罪情节进行评价。 

3.3. 责任证明标准不同 

交通肇事罪具有典型的双重违法性，其既具备行政违法性，也具备刑事违法性，这样一来，在处理

交通肇事的案件时，司法权力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权力发生冲突的概率是极大的。首先，当发生

交通事故后，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的调查有天然的、优先于司法权力的调查权，在勘察

现场后又会行使处罚权以及事后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其次，在调查过程中若发现该事故中的违法性已

经超出行政违法性，达到了刑法要求的程度时，此时将该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追诉(《行政处罚

法》第 57 条第 4 款)；最后，经过司法机关的公诉和审理最终判决犯罪人以刑事处罚(行为人具备刑事违

法性不一定都要承担刑事责任，这里不再进行过多赘述)。 
从交通事故的行政层面来说，处理交通事故追求的是行政效率，优先考虑效率价值，而且按照《道

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交通法规，也明确本法立法目的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与秩序。因此，在发生交通

事故后，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会率先进入到处理事故的进程中，并且积极推动事故的处理，以最快

的速度恢复正常交通，并在事后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此来保证当事人的责任划分，从而能够进行当

事人之间的赔偿事宜。正是这些现实原因，导致了交通事故的行政责任证明标准过低。同时根据前文所

讲，《程序规定》第 61 条所规定的过错推定原则，即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本条文规定的

两类行为，此时便推定其承担全部责任。相比一般过错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所要求的

责任证明标准更加低，因为行为人在事故发生之后实施逃逸、破坏证据等行为，会导致受害者难以得到

救助，或者破坏证据后交警对于责任难以划分，所以第 61 条的过错推定责任设置的目的依然是为了保护

道路交通的安全与秩序，追求效率和秩序价值。显然，这种责任证明标准过低的制度显然是不利于事故

当事人的。 
相比于行政法优先追求的效率和秩序价值，刑法上追求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在正义与效率价值

冲突的时候，毫无疑问，刑法优先追求正义价值。刑法的目的和任务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相比于其他法

律法规，刑罚制裁具有严厉性，制裁方法包括剥夺生命、自由等极为重要的权益。刑法的发动具有保障

性和谦抑性，只有当其他部门法不能够充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刑法才进行调整。可以看出刑法的适

用极为严格、谨慎。因此在发生交通肇事的案件时，司法机关总是出现在后，只有在交通管理部门调查

发现该事故中的违法性达到了刑法要求的程度时，此时才会将该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追诉。司

法机关在调查案件时，对于证据等重要线索的要求要比行政执法部门所要求的更加严格，这里也反映出

正反两个问题：1) 前置条件是对交通肇事罪等刑事犯罪的诉讼效率的提高，这项规定，可以简化司法机

关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初步认定；2) 既然司法机关对于证据等条件要求更加严格，那么行政机关的率先介

入并且制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责任的划分，是否会模糊了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法律责任的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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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刑事诉讼法对诉讼阶段的证据也是提出了更加严苛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 55 条的规定，《刑诉法》第 171 条的规定，《刑诉法》第 200 条第 3 款规

定，刑事诉讼过程中需要遵循的证据规则不仅要达到完整的证据链，对证据要做到确实、充分，还要达

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简言之，相当于“疑罪从无”原则，即如果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

的犯罪，则应当做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决定[14]。相比上文交通事故的行政责任而言，这种制度是有利

于犯罪嫌疑人的，要求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而且对于证据要求的更加严格，必须达到确实、

充分的程度，最后还要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又根据《刑诉法》第 200 条第 3
款规定，当证据达不到此要求的时候，应当做无罪判决。因此，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证明标准远高于

交通事故的行政责任认定标准，交通事故中的证据既不需要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又不要求达到《刑

诉法》要求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4.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宜成为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前置条件 

由于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法律依据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此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律属性是行政法律判断[15]。《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

件，换言之，交通事故的行政责任认定成为了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认定的前置条件，此时，笔者认为

优先追求行政效率价值的行政责任认定介入到以正义价值为核心的刑事责任认定，会带来以下三个方面

的问题： 

4.1. 破坏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它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就

是一个行为满足哪些条件即可成立刑法上的犯罪，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法律标准。换言之，凡是不符合犯

罪构成的，就不成立犯罪。从刑法第 133 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来看，显然犯罪构成并不存在其他限

制条件，但《解释》为交通肇事罪设置的成立条件却是限制了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解释》没有将行政

责任认定和刑事责任认定区分清楚，前文已做陈述，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二者

有着不同的归责原则和责任证明标准。对于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形式上只需要满足自身的犯罪构成即可

成立该罪，是承担交通事故罪的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但是《解释》却将

作为行政法律判断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条件，成立交通事故罪不仅要求满

足其犯罪构成，还要求满足行政法上的责任认定的要求，并将其前置，不可避免地会破坏交通肇事罪的

犯罪构成的独立性和完整性[15]。因此，将交通事故责任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条件既违反了最基本

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阻碍了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要件的运用，破坏该罪犯罪构成的独立性和完整

性。 

4.2. 不利于对交通肇事罪的公正处理 

交通事故的执法实践中，发生事故的情况和处理结果是千差万别的。同时行政执法本身又是一个优

先追求效率和秩序价值的一项行为，这样就导致了目前事故责任认定随意性大，定责失衡等有碍执法公

正的问题。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主要是来自于交通法规的规定和交通警察的经验判断，此外，在我国实践

中，事故当事人的态度、老者为尊、死者为大的人道主义观念会让当事人承担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其

难免会导致责任划分不公平，如果此现象仅仅停留在行政领域，对于当事人的权益影响还是有限的，但

是在尚无统一法律标准的情况下，将事故责任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依据则会导致司法中定罪的不公平

问题。在实践中，将事故责任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前置条件，已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交通肇事罪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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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权由公安机关主导的客观情况。人民法院认为事故责任有问题的，不能主动通过司法职权改变事故责

任的认定，也不能在没有公安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判决。这样一来，必然导

致事故责任认定结果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最终决定。因此，对于正确的、符合法理的责任认定进入

到司法程序时，是公正的，但是对于推定的责任认定，比如“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这一规定，

即使在行为人逃逸前所有道路行为都是合法，然而该行为极有可能因其逃逸行为而被认定为负全部责任

或主要责任，忽略了违章行为对事故后果所起的作用大小以及违章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

显然不公平。这样的案例，司法实践中早已屡见不鲜。 

4.3. 司法正义价值的优位性缺失 

《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为成立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提高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接轨的效

率是其目的之一，当交通事故的违法性达到了刑法的要求，司法机关接收案件，诚然，按照此规定，确

实会提高司法效率。但是，司法效率的提高不能以牺牲正义为代价。正义是法的基本标准和评价体系，

法律只有在合乎正义的准则时，才是真正的法律，正义用以衡量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16]。当法

律价值发生冲突时，应该优先适用价值位阶原则，价值位阶原则要求我们在高位阶价值和低位阶价值之

间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高位阶价值。显然，在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发生冲突时，正义价值具有优位性。

刑法作为制裁手段最严厉的、关于人的生命、自由的一部公法，正义价值更是其所追求的核心价值。事

实上，除了交通肇事罪，刑法第 135 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 136 条的危险物品肇事罪等都是业务过

失类犯罪。除了交通肇事罪，其他与交通肇事罪相同类型的犯罪都是依据犯罪构成来认定犯罪的成立。

显然，在没有行政机关的事故责任认定同样可以正常处理其他业务过失致死伤罪案件，那么对于交通肇

事罪而言，依据犯罪构成同样能够对交通肇事行为进行定罪量刑。当然会有人认为交通肇事罪较其他犯

罪具有广泛性、常发性的特点，根据中国交通部数据，2019 年中国共发生交通事故 247,646 起，平均每

天发生 678 次交通事故，平均每天交通事故死亡 200 人左右，因此提高效率、重视效率是当下的现实需

要。笔者认为恰恰相反，反而正是因为涉及人数多，涉及范围广，更应该谨慎对待，尤其是涉及到给当

事人打上刑事犯罪的烙印时更应该慎之又慎，这也是对司法正义的最佳追求。因此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作为成立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降低了正义价值的优位性。 

5. 问题解决途径 

5.1. 删除《解释》第 2 条第 2 款中规定的前置条件 

刑法第 133 条对交通肇事罪描述为空白罪状，其内容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

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显然根据刑法条文的规定，交通肇事罪的

成立没有刑法规定以外其他限制条件，即使做突破刑法规定的解释，也应当由全人大进行解释，其他解

释原则上不能突破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解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笔者认为《解释》为交通肇

事罪所设置的成立条件已经影响该罪的定罪和量刑。虽然《解释》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为了方便司法，提

高司法效率，但是实践中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解释》适用后是否真的提高了效率，反而出现了许多

打破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些案例，因此综合来看，删除《解释》第 2 条第 2 款中规定的前置条件，不仅是

提高正义价值的优位性的要求，也是对刑法依照其自身规则定罪量刑的尊重，更是让每一个司法案件获

得更加公平正义的判决。 

5.2. 对交通肇事罪中的事故责任作出独立判断 

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二者有着不同的归责原则和责任证明标准。对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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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罪的成立，形式上只需要满足自身的犯罪构成即可成立该罪，是承担交通事故罪的刑事责任的法律

根据，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前置条件实际上是

将犯罪的认定建立在行政法律判断的基础之上，损害了刑事责任的独立性。因此，对于交通事故在进入

到交通肇事罪的司法程序之前，依然由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主导，但司法机关在对交通肇事罪的事

故责任进行认定时，应当完全由司法机关主导，以刑法自身的要求进行调查和审判，尤其对于证据链的

完整度、违章行为对肇事结果的作用力大小以及违章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应当满足刑事诉

讼法的要求，按照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入罪，做到主客观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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